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妇女地位委员会 

第五十九届会议 

2015 年 3 月 9 日至 20 日 

第四次妇女问题世界会议以及题为“2000 年妇

女：二十一世纪两性平等、发展与和平”的大

会特别会议的后续行动 

 

 

具有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咨商地位的非政府组织现在就要人权

组织提交的陈述  

 

秘书长收到以下陈述，现按照经济及社会理事会第 1996/31 号决议第 36 和第

37 段分发。 

__________________ 

 本陈述按原文照发，未经正式编辑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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陈述 

 

在暴力侵害妇女行为方面，全球范围内广泛报道的各种形式性暴力事件数不

胜数，尤其是在冲突中发生的暴力事件，而且有大量受害者此刻正在遭受这种暴

力。然而，针对在过去战乱时期遭受暴行的受害者，目前尚没有制定出有效的补

救办法。  

虽然根除暴力侵害妇女行为（尤其是武装冲突中的性暴力）是《北京行动纲

要》的主要目标之一，但侵犯妇女权利（包括冲突中的性暴力）仍是十分严重的

问题。例如，在刚果民主共和国，联合国组织刚果民主共和国稳定特派团在最近

报告中称，“是战争导致了……规模空前的强奸罪行”。据统计，从 2010 年 1 月

到 2013 年 12 月，记录在案的性暴力受害者达 3 600 多人，其中 73%为女性。报

告还指出，这种暴力行为未受到处罚的情况越来越多。此外，在最近加沙冲突中

也出现了大量的女性受害者。据巴勒斯坦某人权组织及联合国人道主义事务协调

厅称，2014 年 7 月以来，仅在加沙地带就有 250 多名巴勒斯坦女性在袭击中丧生。

据报道，死亡的巴勒斯坦妇女占冲突中平民伤亡总数的 15%。 

另一个例子是伊拉克。伊拉克女性的人权状况也令人震惊。2014 年 8 月，负

责冲突中性暴力问题的秘书长特别代表扎伊娜卜·哈瓦·班古拉与负责伊拉克问

题的秘书长特别代表尼古拉·姆拉德诺夫发表了一项声明，声称联合国“强烈谴

责‘伊拉克和黎凡特伊斯兰国’将妇女和儿童当作明显施暴的目标以及对其控制

地区的少数民族所犯下的野蛮行径”。2014 年 6 月底，联合国人口基金执行主任

巴巴通德·奥索蒂梅欣也谈论了保护妇女和女童的紧迫性，据估计，由于该国危

机日益恶化，有 2 万名妇女和女童遭受暴力的风险增加。 

女性的基本人权（包括生存权与安全权）是我们极为关切的问题，在当前全

球形势下，这些人权面临着重大风险。 

在当前世界安全形势下，我们必须注意到西方国家所领导的全球“反恐战争”

的负面影响。我还必须注意到，它们信奉的武装干预违反了《联合国宪章》，2003

年的伊拉克战争就是一例，并且挑起了全世界范围内的武装冲突与内战。 

这样的安全环境对女性造成巨大的负面影响，使她们更易遭受到包括性暴力

在内严重侵犯人权行为。各会员国必须认真审查这一政策，在国际法、国际人权

以及人道主义法的基础上，为重建公正和平的世界秩序而做出可持续的努力。 

在“北京+20”的讨论中，所有会员国必须认真讨论并就妇女、和平与安全

的独立战略目标达成一致，包括裁军在内，将其作为妇女权利的一个基本前提。 

第二，《国际刑事法院罗马规约》将 “强奸、性奴役、强迫卖淫、强迫怀孕、

强迫节育或一切形式的类似性暴力行为”等冲突中性暴力行为作为战争罪与危害

人类罪纳入规约，这类行为可能构成灭绝种族罪行为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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尽管如此，冲突中的强奸以及一切其他形式的性暴力今天仍有发生，并且，

施暴者免受责罚的案例也屡见不鲜。为了确保能够对那些在冲突中施以性暴力的

责任人进行追责，有必要加强国际和国内司法体系并进行性别敏感法制教育。 

各国必须严厉谴责对妇女实施任何形式的暴力行为，包括冲突中的性暴力、

性奴役以及强迫卖淫。 

同时，各会员国必须保证追究责任，让受害者获取真相、正义及赔偿并保证

不再发生此类事件。发生严重侵犯人权行为的国家必须确保进行追责，换句话说，

必须及时、有效、彻底、公正地调查犯罪事实，全面公开披露所有相关信息，查

明并起诉施暴者，对受害者予以赔偿，实施体制改革，促进补救机制。 

受害者必须有权得到及时补救，包括补偿、赔偿、康复以及不再遭受此类事

件的保证。此外，各国必须明确立场，向受害者提供平等有效的获得司法正义的

机会，避免任何骚扰、二次创伤及二次强奸，并确保受害者安全，使其在法律程

序中不遭受任何恐吓和报复。 

在“北京+20”的讨论中，必须再次就这一原则达成有力的共识。 

考虑到国家义务，“现在就要人权”组织十分关心日本慰安妇问题。2014 年

8 月，前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纳维·皮莱深感遗憾地指出，日本一直未能遵

守前述基本原则和指导方针：“看到这些一直在为其权利而奋斗的勇敢女性相继

去世，我感到十分痛心，她们的权利未能得到恢复，也没有得到相应的赔偿”。“慰

安妇”制度的受害者仍然遭到某些公众人物、政治家（包括内阁成员）以及日本

主流媒体的大量否认以及侮辱性言论。  

日本政府从未承认过其严重侵犯人权行为所应承担的法律责任，也从未认可

过受害者应获得有效补救与赔偿的权利。尽管包括人权理事会在内的联合国人权

机构在这个问题上一再重申和反复建议，但日本政府仍未采取任何立法或行政措

施为受害者进行充分有效的补偿或其他赔偿。也没有公开披露任何相关文件或采

取行动查处在世犯罪者。受害者在日本法庭上提出的所有索赔要求均被驳回，受

害者寻求针对施暴者的刑事查处的控诉也被否决。  

尤其是自 2012 年 12 月首相安倍晋三上台以来，日本政府一直否认军队中存

在强征性奴的问题，企图逃避责任。例如，日本政府任命的某研究小组在 2014

年 6 月 20 日发布报告称，“尚不能确定这些妇女是被强行招募的”。这份报告发

布之后，东京的某个团体公开宣称，“慰安妇不是性奴隶而是战妓”。事实上，日

本政府坚持认为“目前没有任何报告声明直接指出日军或日本当局强征慰安妇”，

其立场与 1993 年当时的内阁官房长官河野洋平发布的河野谈话相矛盾，河野谈

话承认日军“参与”了强行招募，并表示了“歉意和忏悔”。该谈话明确承认“强

征‘慰安妇’主要由私人招募，而他们这样做是为了满足军队需求。政府研究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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明，多数情况下，慰安妇的招募是通过强制手段违背妇女意愿进行的，有时，行

政或军方人员甚至直接参与了强征”。  

人权事务委员会明确指出，需要强调的是，无论受害者是在战时被日军“强

制驱逐”，还是被代表日军的团体组织“强征、运往慰安所并进行集中管理”，任

何违背受害者意愿的类似行为均足以认定为侵犯人权行为，而且日本对此负有直

接的法律责任。日本政府必须落实联合国人权条约机构和其他联合国独立专家的

相关建议并依照国际法确保正义，查明事实，追究责任，赔偿受害者并保证不再

发生此类事件。 

给国际社会的建议 

- 重新确立与妇女、和平以及安全问题相关的独立目标并确定适当的指

标，以便衡量进展情况。 

- 实行定期监督与评价，汇报工作进展，确保国家履行问责，保证兑现国

家承诺。 

- 收集武装冲突受害者性别分类数据。 

- 加强国际机制，消除暴力侵害妇女行为并确保实行问责。 

 

 

 


